
关于印发《上海市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 2019-03-12 )

沪住建规范〔2019〕3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加强

对建筑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依据《上海市社会信用

条例》、《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上海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我委制 定了《上海市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上海市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加强对建

筑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依据《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上海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委)负责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的综合管理和协调工作。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



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结

果公开、信用信息系统的具体管理和服务工作。市、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专业

建设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建筑建材业行业协会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信用信息记录和

管理工作。

第三条 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是指利用各级建设管理部 门、相关管理部门或

者行业协会(以下简称“记录部门”)记录采集的企业信用信息，按照《在沪建筑

业企业信用评价标准》(见附件)，对本市工商注册和外省市进沪建筑业企业(以下

简称在沪建筑业企业)进行评价。评价采用计算机每日自动评价的方式。

第四条 用于评价的企业信用信息包含下列信息：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活动中形成的企业工程业绩、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价结果等基本信息;

(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活动中形成的不良信用信息，在上海市公共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中被其他相关管理部门记录的不良信用信息;

(三)获得国家级奖励等良好信用信息。

第五条 在沪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门户网站上

公开。在沪建筑业企业可登录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企业诚信手册系统，

自行生成和打印企业信用 评分表。



第六条 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与上海市法人信息库、

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相关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数据交换和共享，实现跨

部门联合征信。

第七条 用于评价的企业信用信息按照“谁记录、谁负责”的原则，在日常

管理环节中进行记录，记录部门应当及时准确记录信息。

第八条 在沪建筑业企业对记录的信用信息或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书面向

行政服务中心提出，行政服务中心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并书面回复，

记录部门应当配合做好 信息的异议处理工作。

第九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定期对信用评价和应用情况进行评估，并根

据市场信用状况和评价结果，定期调整信用评价准，保证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合理、

公平、公正。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